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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公司目前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

（2015）石民商初字第 27-1 号、第 27-2 号，民事判决书（2015）石

民商初字第 27 号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受理机构：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

（二）案由：买卖合同纠纷 

（三）诉讼各方当事人 

原告：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住所地：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冶金路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创奇，该公司董事长 

被告：江苏科捷锂电池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京口工业园区金阳路 9 号 1 幢第 1-3

层 



法定代表人：王辉，该公司董事长 

（四）案件概要 

2013 年 7 月始，原告所属的分公司(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

能源材料分公司)与被告陆续签订了《工矿产品采购合同》，约定由原

告向被告供应镍钴锰氢氧化物等产品，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。合

同签订后，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，但被告未按约定及时付清货款。

2015 年 1 月 15 日和 2015 年 3 月 19 日的《对账函》显示：被告尚欠

原告货款 13,407,327.97 元未能支付。虽然被告多次承诺陆续付清剩

余欠款，但至今未能落实。被告拖欠原告货款事实清楚，但经多次协

商沟通，问题至今无法解决，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，给原告的生产

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。为此，原告依照双方所签合同及民事诉讼法之

规定诉至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。宁夏回族自治区石

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5 月 5 日受理后，经原告申请，法院

于 2015 年 6 月 6 日作出（2015）石民商初字第 27-1 号民事裁定，对

被告的相关财产进行了诉讼保全。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于 2015 年 7

月 2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终结。 

二、裁定及进展情况 

1、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15）

石民商初字第 27－1 号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

本院认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条、第一

百零二条、第一百零三条、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、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四百八十七条

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一、冻结被告江苏科捷锂电池有限公司价值人民币 14,882,134 元

的银行存款或者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； 

二、查封原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物：原告享

有的土地证号为石国用（2011）第 60265 号、地号为 1/102/100、土

地面积为 541221.60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。 

2、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15）

石民商初字第 27 号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本院认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一百零七条、第一

百零九条、第一百一十四条、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被告江苏科捷锂电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

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13,407,327.97 元，支付违约金

1,018,222.28 元（计算到 2015 年 4 月 20 日），共计 14,425,550.25

元；2015 年 4 月 21 日之后的利息，按同期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

的四倍计算至本案判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

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

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111093 元，保全费 5000 元，共计 116093 元，由被

告江苏科捷锂电池有限公司负担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

除上述披露的诉讼事项外，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

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案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工矿产品购销合同》 

2、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15）

石民商初字第 27-1 号 

3、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15）

石民商初字第 27 号 

4、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15）

石民商初字第 27-2 号 

 

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特此



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1 月 16 日  




